解保成违反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案

	行政相对人名称
	解保成

	行政相对人身份证号
	6101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阎农（渔业）罚〔2025〕8号

	处罚事由
	2025年6月19日，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接到公安阎良分局武屯派出所移交的当事人涉嫌在禁渔区、禁渔期非法捕捞案件线索。当事人于6月17日16时左右，在武屯街道办二龙口水库，使用网目尺寸为4厘米×4厘米的渔网，撒了几次网，还未捕到鱼时，被巡查警察发现制止了其捕捞行为。移交材料包含当事人签名的询问笔录1份（记载捕捞时间、地点、工具等关键信息），指认捕鱼工具照片1张，涉案渔网1张，作为物证留存。

	处罚类型
	罚款  

	处罚内容
	罚款500元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 “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处罚结果
	当事人已履行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7月4日  

	当前状态
	已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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